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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知 
关于出口至印度那瓦西瓦的货物 

进出口业务编码的新规定 

尊敬客户: 

 根据印度那瓦西瓦(Nhava Sheva)海关的最新规定，所有出口至印度那瓦西瓦的货物，发

货人必须提供实际收货人的进出口业务编码 (Import Export Code - IEC)并显示在提单上以进

行通关。IEC 是该合资格经营者的专属代码，由十位数字组成，当地所有进出口商必须持有进出

口业务编码方可在印度境内从事进出口业务。 

 

 为配合该新规定并确保货物卸货后顺利通关，即日起，请各客户按以下方式相应提交装船

资料（补料）： 

• 装船资料上的收货人为无船承运时:无需提供其进出口业务编码，但必须在货名一栏加
上实际收货人名称和进出口业务编码.  

• 装船资料上的收货人为实际收货人时:在收货人名称前加上进出口业务编码. 
• 装船资料上的通知人为实际收货人时:在通知人名称前加上进出口业务编码. 

 

 若因发货人未能及时提供实际收货人的进出口业务编码而导致任何运输或通关问题及由此

产生的费用，罚款和责任均由发货人承担。详情，可浏览印度商业部网站 http://dgft.gov.in 

及我们印度办事处的最新通告： 

http://www.oocl.com/india/eng/localinformation/localnews/2008/18Oct2008.htm

 

 我们衷心感谢你们的配合与支持！如有任何疑问，欢迎电邮至 hkgcsd@oocl.com 或拨打

以下号码联系我司各地客户服务部，亦可浏览我們的网站http://www.oocl.com
 

 
办事处/电话号码 : 

佛山 86-757-8399 9665 澳门 853-2870 5599 
广州 86-20-3815 5168 汕头 86-754-8894 3913 
海口 86-898-6858 0101 深圳 86-755-2588 1022 
香港 852-2506 6666 湛江 86-759-3389 188 
昆明 86-871-5321 855 中山 86-760-8838 1488 

 

2008年 10 月 27 日 
 

如贵司不需此类传真,请在此单上填回你的传真号码_____________传至 852-2506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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